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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奉派前往泰國 MAXXIS International(Thailand) Co., Ltd 公司，辦理 106 年度正字標

記「汽車用輪胎」(小客車用徑向層輪胎、輕型卡車用徑向層輪胎、卡車及客車用徑向

層輪胎)3 種產品抽樣、監督試驗及工廠查核。 

    樣品抽取輪胎小客車用徑向層輪胎、輕型卡車用徑向層輪胎各 3 條，卡車及客車用

徑向層輪胎 2 條，所抽得之樣品分別核對標示及書面文件資料無誤後隨即執行監督試

驗，因本局無汽車用輪胎之全項檢驗設備，其檢驗依本局公告採監督試驗方式執行，本

次於工廠現場執行監督試驗，其試驗設備均經校正合格且於有效期間內，試驗結果符合

標準規定。 

    另實施工廠查核，MAXXIS 公司均有相關產製及品質管理紀錄，並經本局認可之泰

國品質管理驗證機構(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nstitute(Thailand), Foundation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追查符合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規定。 

本次正字標記年度普查，MAXXIS 公司工廠生產正常，且能配合完成抽樣及相關查

核作業，其產品檢測結果符合國家標準汽車用輪胎之品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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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奉派前往泰國 MAXXIS 公司辦理 106 年度正字標記產品「汽車用輪胎」抽樣、

監督試驗及工廠查證查檢作業，藉以實際查核工廠是否正常生產正字標記商品，及是

否執行品質管理作業，並抽樣檢測其正字標記商品是否符合國家標準要求之品質規

定。 

 

貳、行程安排 
本次出國行程安排如下：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8 月 7 日 

(星期一) 

13:30(台灣時間)- 

16:00(泰國時間) 

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835 班機前往泰

國曼谷國際機場 

8 月 8 日 

(星期二) 
9:00-16:30 正字標記商品抽樣及監督試驗 

8 月 9 日 

(星期三) 
9:00-16:30 工廠查證查檢及監督試驗 

8 月 10 日 

(星期四) 
9:00-16:30 監督試驗及檢測數據確認 

8 月 11 日 

(星期五) 

11:15(泰國時間)- 

15:55(台灣時間) 

泰國曼谷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834 班機往

桃園國際機場 

 

      本次依行程排定於 8 月 7 日前往 MAXXIS 公司工廠執行正字標記商品抽樣及監

督試驗。MAXXIS 公司是臺灣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泰國之關係企業，平均每

日生產輪胎數量高達 3 萬多條，滿載生產則可達 4 萬條，為因應此數量之輪胎生產，

該公司於生產線上大幅採用自動化方式生產(包括自動秤料、自動混煉加工)，品管檢

驗單位更設有檢驗設備多台(如耐久性能走行試驗機台多達 15 台以上)，所生產之輪胎

從原料開始，即有貼附條碼(二維)，可方便操作人員全程監控管理。MAXXIS 公司檢

測設備齊全，除可同時檢測不同大小客車、轎車輪胎外，尚可進行新胎產品開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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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雪地用胎研發)。人力充沛、工廠內設備充足及原料供應在地化等都是該公司最

大優勢，所生產輪胎除外銷歐美亞非、中東外，亦部分供應當地汽車製造廠，成就當

地汽車製造業享有東方底特律之美名。近年來，MAXXIS 公司聯合住友、米其林、橫

濱、固特異、普利司通等共 6 間在地輪胎大廠組成泰國輪胎協會，並積極參與由泰國

官方主辦之論壇會議，除藉此對外聯合發聲外，亦參與投入泰國橡膠產業品質技術水

準提升之行列。 

參、輪胎製程簡介 

一、輪胎的部件 

 胎圈 

胎圈是由覆蓋了橡膠的高強度鋼絲製成，使輪胎與輪圈緊密著合成車輪。 

 帶束層 

鋼絲帶束層環繞輪胎一周，以加強強度和提供穩定性，是由覆蓋了橡膠的鋼絲組成的   

鋼絲織片製成的。有時也會增加克維拉簾線以增加額外的強度、耐穿刺性和耐久性。 

 簾布層 

簾布層是由纖維構成的輪胎的骨架，由纖維編織層覆蓋橡膠製成。使輪胎具有彈力。

簾布層也稱為胎體簾布層，直接放置在輪胎的內襯層的上方，輪胎的強度由其提供。 

 胎側 

從胎圈延伸到胎面的較厚的橡膠件並提供輪胎的橫向穩定性的區域。這裡會找到所有

的輪胎製造的資訊。 

 刀槽花紋和溝槽 

胎面花紋塊是被有深度的溝槽分開，會讓輪胎排開水、雪和泥。 刀槽花紋是刻在胎塊

上較小的溝槽，能幫助提供更多的抓地力。刀槽在雪地冰地胎中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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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肩 

胎面與胎側接合部稍傾斜的邊緣部分。它的花紋和結構在轉向操控中起著重要作用。 

 胎面 

輪胎上的橡膠與道路接觸的部分。胎面同時提供緩衝和抓地力，它的花紋和配方決定

輪胎的大多數重要的性能及特點。 

二、製造過程 

 混煉 

輪胎的橡膠中混合了高達 30 種以上的原料，原料的比例取決於輪胎的性能目標，由多

種類型的橡膠、填充料及添加劑構成，在被稱為 Banbury 密煉機的巨型攪拌機中混合一

起，產出一種將用於壓延的黑色的黏性的膠料。 

 壓延 

待混煉後的橡膠冷卻後，將其發送到一個特殊的開煉機，在這裡橡膠被切成將形成輪

胎基本結構的條狀。此階段，也要製備輪胎的其它部件，其中的一些部件則要覆蓋上

另一種類型的橡膠。 

 成型 

從內到外組合成輪胎本身。纖維織物層、鋼絲帶束層、胎圈、簾布層，胎面和其它部

件被放置在一個輪胎成型機，確保每一個部件是在它的精確位置上，完成看起來與最

終產品相像之生胎。 

 硫化 

生胎被放入加熱的模具中加壓加硫定型，所有輪胎的部件被壓合在一起並賦予其輪胎

的最終形狀，包括其胎面花紋和製造商的胎側標記。 

肆、正字標記作業過程 

一、產品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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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為推行我國國家標準(CNS)，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議後，公告選定國家

標準項目，實施正字標記驗證制度。主要目的為藉由核發之正字標記，以彰顯產品品

質符合國家標準，確保生產製造工廠採行之品質管理，亦符合國際規範之品質保證制

度，使生產廠商藉正字標記之信譽，爭取顧客信賴以拓展市場，消費者亦可經由辨識

正字標記簡易地購得合宜的優良產品，權益因此獲得保障。 

正字標記驗證制度係自願採行性質，廠商自願實施工廠品質管理，並生產製造符

合國家標準品質之產品後，得申請正字標記。准予使用正字標記之要件如下： 

1..工廠品質管理經評鑑取得本局指定品質管理制度之認可登錄，目前為國家標準

CNS 12681(即 ISO 9001)。 

2..產品經檢驗符合國家標準，目前採行之產品檢驗，係於工廠抽樣後，由本局或本

局認可之驗證機構，依國家標準規定實施檢驗，必要時得於工廠實施監督試驗。 

為確保正字標記產品品質之穩定性，每年實施至少一次之不定期品管追查及不定  

期產品抽驗，並輔以不定期市場抽驗加以管理；同時對工廠生產線因應國家標準

修訂而變更，以及停止生產製造等事項皆納入管理。 

本次至 MAXXIS 工廠後，先執行正字標記產品抽樣，正字標記抽樣依「正字標

記管理規則」第 16 條規定，本局對於正字標記產品得不定期在市場、工地或向

其生產製造工廠抽樣，實施產品檢驗，因此本次於生產工廠內進行抽樣。MAXXIS

公司所申請正字標記產品係 3 種「汽車用輪胎」製品，分別為「小客車用徑向層

輪胎」(下稱產品 1)、「輕型卡車用徑向層輪胎」(下稱產品 2)及「卡車及客車用

徑向層輪胎」(下稱產品 3)，分別抽取產品 1 規格型號 185/60RH 86V，產品 2 規

格型號 205/70 R15C 8PR 106/104Q，產品 3 規格型號 215/75 R17.5 12PR 126/124M

各 3 條，抽得樣品當面核對標示無誤後，請陪同品管人員協助封包，在抽樣單上

簽名以確認抽樣作業完成，並隨即執行監督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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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單(如附件 1)確認內容如下： 

1..工廠生產狀況：實際前往該公司工廠生產線進行查核，結果為「生產中」。 

2..正字標記證書所載基本資料：請廠商提供相關資料確認，結果為「未變更」。 

3..各項產品製程是否包含最終組裝分裝檢測管理 (如新申請案產品未包含該項製            

程，則不予抽驗；現行產品則請註明原因)：要求廠商提供相關品質管理資料確

認，結果為「是」。 

4..所抽樣品是否標示 圖式及證書字號：就樣品上之標示進行確認，查核結果為

「有」。 

5..標示內容是否符合國家標準規定：就樣品上之標示進行確認，查核結果為「符合」。 

6..樣品由何人取樣：本案係由本局派員至工廠親自進行取樣，故於查核表內「正字

標記取樣人員親自選取」選項勾選確認。 

7..取樣地點：自工廠倉庫進行取樣。 

8..此次抽樣樣品中與前二次抽樣樣品規格型號之比較：本次所抽樣品中，均與 105

年之抽樣樣品為不同型號。 

 9..抽樣產品中是否有須執行監督試驗之產品，經實地評估後廠商是否具備執行監督 

試驗項目之設備及能力：本項產品依本局第一組公告，全部檢驗項目均採監督試

驗，經實地於現場工廠評估後，評估結果具試驗能力。 

10..是否退樣聲明：本次抽樣之樣品因係全項監督試驗，無需退樣。 

二、工廠查證查檢 

為了解工廠是否有正常生產及執行品質管理作業，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 14

條規定，本局每年得不定期實施工廠查證查檢。本次查核，經請 MAXXIS 公司提供

相關資料，查核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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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正字標記證書資料 

1.1 本廠為海外工廠，非國內登記生產廠故不需亦無法與本部商業司、工業局公示 

資料比對。 

1.2 紙本證書登載之產品名稱，與工廠獲核准使用正字標記之產品品目名稱相符。 

   2.品質管理系統資料 

2.1 核發 ISO 9001 證書之單位是正字標記認可品質管理驗證機構。 

2.2 廠商基本資料與登載資訊一致。 

2.3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仍持續有效證書有效期限 23rd December 2016~14th 

September 2018。 

2.4 ISO 9001 證書登載之工廠資料(名稱、地址)與廠商基本資料一致。 

2.5 ISO 9001 證書登載之認可登錄範圍涵蓋工廠獲核准使用正字標記之產品。 

2.6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最近一次之追查日期為 2016 年 10 月 4~7 日，結論建議

續予該廠認可登錄。本次追查無部符合項目，13 個觀察事項。 

2.7 工廠持有其正字標記產品最新版次之檢驗標準(CNS 1431)並依規定使用。 

   3.生產製造工廠狀態與產品紀錄 

    3.1 工廠最近 1年正常營運。 

    3.2 工廠目前可生產所持有證書之全部正字標記產品。 

產製紀錄/品管紀錄 

之最後記載日 證書號

碼 
產 品 名 稱  

產製紀錄 品管紀錄 

08029 汽車用輪胎(小客車用徑

向層輪胎) 
X00908I04 2017/5/19 

08030 汽車用輪胎(輕型卡車用

徑向層輪胎) 
QABY00428I03 2017/6/20 

08031 汽車用輪胎(卡車及客車

用徑向層輪胎) 
QABZ0029 2017/7/28 

   4.生產現場觀察 

    4.1 廠內目前有正字標記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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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正字標記圖式標示於經核准使用正字標記之產品。 

    4.3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 5 條之規定，標示正字標記圖式及證書字號。 

    4.4 未使用 MIT 微笑標章亦未申請 MIT 微笑標章。 

 本次查核 MAXXIS 公司之品質管理均符合相關規定，故其品質管理作業能持續有效

運作(本局正字標記查證查檢表如附件 2)。 

三、監督試驗 

正字標記產品原則是由本局執行檢驗，倘本局無相關檢驗設備則採監督試驗，即

至申請廠商工廠或其指定之試驗室，評估是否具備執行規定檢驗項目之設備及能力

後，以監督廠方人員操作檢驗設備之方式執行檢驗。因本局並無國家標準 CNS 1431

全部檢驗項目之檢驗設備，爰其檢驗依本局第一組公告採全項監督試驗方式執行(如

附件)。本次如往例亦做試驗能力評估，MAXXIS 公司所用之試驗設備均經校正且於

有效期間內，操作設備人員均經訓練且現場可熟練操作並無問題，另有校正報告及訓

練紀錄佐證，評估廠商具備執行檢驗之能力。 

本次於工廠現場執行監督試驗項目為外觀、尺度、胎唇部抗脫座力、輪胎強度(破

壞能)、耐久性能、高速性能、標示等共 7 項(失壓續跑性能因本次所抽產品均非失壓

續跑輪胎故未予試驗)(如附件 3)，其試驗過程如下： 

(一)外觀： 

    目視觀察輪胎外觀是否整齊均勻，是否有明顯污穢、傷痕、氣泡、龜裂或混入夾

雜物等瑕疵，產品 1、產品 2 及產品 3 經現場觀察均符合規定。 

(二)尺度：檢測「輪胎最大總寬」及「輪胎外徑」 

於室溫 20~30℃下將輪胎裝於輪圈，充氣至標準規定之空氣壓力，放置至少 24

小時後調節至原充氣壓力，再於輪胎外周約 6 等分處用游標卡尺量測輪胎總寬 6 次取

其平均值即為「輪胎最大總寬」。另用捲尺量測輪胎最大圓周，再除以 π 即為「輪胎

外徑」。現場量測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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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 1：充氣壓力 220 kPa，輪胎最大總寬平均值為 190.6 mm，另輪胎外徑為 1816/π 

= 578 mm。 

2.產品 2：充氣壓力 450 kPa，輪胎最大總寬平均值為 210.1 mm，另輪胎外徑為 2117/π 

= 674 mm。 

3.產品 3：充氣壓力 220 kPa，輪胎最大總寬平均值為 212.9 mm，另輪胎外徑為 773/π 

=2428 mm。 

(三)胎唇部抗脫座力： 

本檢驗項目僅適用於小客車用無內胎輪胎或 T 型應急用備胎，故僅須檢測產品

1，其試驗過程係將輪胎裝於輪圈，於室溫下充氣至標準規定之空氣壓力，放置 3 小

時以上後調節至原充氣壓力。之後將準備好之輪胎裝至標準規定之胎唇部抗脫座力試

驗機上，再將載重塊移至規定之位置後，施力將載重塊以 50 mm/min 之速率向輪胎之

胎邊部擠壓並記錄其施力值，施力值達到規定值時可停止擠壓，總共須執行最少 4 次。

現場試驗充氣壓力 220 kPa，分別於約 4 等分處執行共 4 次後取最小值 13725 N。 

(四)輪胎強度(破壞能)： 

  將輪胎裝於輪圈，充氣至標準規定之空氣壓力，在常溫下放置 3 小時以上後調節

至原充氣壓力，之後將準備好之輪胎裝至標準規定之輪胎強度試驗機上，裝上規定直

徑之柱桿於試驗機，將柱桿以 50 mm/min 速率插壓入輪胎胎面部中央，測定並記錄柱

桿擠壓力及柱桿移動距離並計算破壞能值(破壞能為「柱桿擠壓力」乘以「柱桿移動

距離」除以 2，單位焦耳 J)，破壞能值達到規定值時柱桿可停止移動，於輪胎外周約

5 等分處分別試驗，總共須執行 5 次。現場量測結果如下： 

1.產品 1：柱桿直徑 19 mm，充氣壓力 220 kPa，高於規範值 585 J，且未破裂。 

2.產品 2：柱桿直徑 19 mm，充氣壓力 375 kPa，高於規範值 514 J，且未破裂。 

3.產品 3：柱桿直徑 38 mm，充氣壓力 825 kPa，高於規範值 1695 J，且未破裂。 

(五)耐久性能： 

將輪胎裝於輪圈，充氣至標準規定之空氣壓力，在溫度 35 ℃以上環境放置 3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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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上後調節至原充氣壓力，將準備好之輪胎裝至標準規定之走行試驗機上，在溫度

35 ℃以上試驗環境，以規定之試驗速度轉動，分成 3 個試驗階段承受試驗載重並逐漸

加大載重百分率。試驗後觀察是否有目視可見之剝離、剝落、簾線斷裂、龜裂等等現

象，並量測胎壓是否低於原充氣壓力。現場量測結果如下： 

1.產品 1： 

試驗速度 81 km/hr 充氣壓力 220 kPa 

試驗載重(kg) 530 × 載重百分率 

試驗階段 試驗時間(hr) 載重百分率(%) 環境溫度 

1 4 85 

2 6 90 

3 24 100 

36.6 ℃ 

試驗結果 經 34 小時試驗後，胎壓 260 kPa，外觀符合規定 

2.產品 2： 

充氣壓力 450 kPa 

試驗載重(kg) 950 × 載重百分率 

試驗階段 試驗速度(km/hr) 試驗時間(hr) 載重百分率(%) 環境溫度 

1 140  10 90 

2 140  10 90 

3 150  10 90 

4 160  30 90 

37.6 ℃ 

試驗結果 經 60 小時試驗後，胎壓 510 kPa，外觀符合規定 

3.產品 3： 

試驗速度 73 km/hr 充氣壓力 700 kPa 

試驗載重(kg) 1700 × 載重百分率 

試驗階段 試驗時間(hr) 載重百分率(%) 環境溫度 

1 7 66 

2 16 84 

3 24 101 

37.6 ℃ 

試驗結果 經 47 小時試驗後，胎壓 780 kPa，外觀符合規定 

(六)高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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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檢驗項目僅適用於小客車用輪胎、應急用備胎或速度代號 Q 以上之商用車用輪

胎，故僅須檢測產品 1。其試驗過程係將輪胎裝於輪圈，充氣至標準規定之空氣壓力，

在溫度 35 ℃以上環境放置 3 小時以上後調節至原充氣壓力。將準備好之輪胎裝至標

準規定之走行試驗機上，分成 6 個試驗階段承受固定試驗載重並逐漸增加轉動試驗速

度。試驗後觀察是否有目視可見之剝離、剝落、簾線斷裂、龜裂等等現象，並量測胎

壓是否低於原充氣壓力。現場量測結果如下： 

環境溫度 38.8 ℃ 充氣壓力 340 kPa 

試驗載重(kg) 530 × 73 % = 387 

試驗階段 試驗時間(min) 試驗速度(km/hr) 

1 10 0 加速至 200 

2 10 200 

3 10 210 

4 10 220 

5 10 230 

6 10 240 

試驗結果 經 60 分鐘試驗後，胎壓 400 kPa，外觀符合規定 

(七)標示：包括磨耗之標示、胎邊主要標示及胎邊其它標示。 

1.磨耗之標示：每個輪胎須在胎面溝槽內設置 6 處以上胎面磨耗指示平臺(TWI)，

標稱輪圈直徑代號≦12 可設置 3 處以上，此平臺距離溝底高度不得小於 1.6 mm。

以深度規量測各處 TWI 距胎面高度及最近處之輪胎溝深，其量測差值即為 TWI

高度，現場量測產品 1、產品 2 及產品 3 之 TWI 分別為 1.7mm、1.8mm、1.8mm

均大於 1.6 mm。 

2.胎邊主要標示：須在胎邊部標示輪胎標稱、製造廠商名稱或其代號、製造國別及

製造日期之代號，現場觀察產品 1、產品 2 及產品 3 均符合規定。 

3.胎邊其它標示：可選擇輪胎適合特性在胎邊部標示，現場觀察產品 1、產品 2 及

產品 3 均符合規定。 

本次正字標記年度普查，MAXXIS 公司所申請之 3 種「汽車用輪胎」產品，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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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經現場監督試驗，檢測結果均符合標準規定，產品檢驗合格，相關檢測照片

如附件 4-6。 

伍、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正字標記產品監督試驗部分 

本次正字標記產品檢驗報告申請案，MAXXIS 公司生產狀況正常，其品質管理系

統有制定相關製程之操作標準，產出之產品有執行抽批檢驗，檢驗設備經校正可正常

運作，能配合本局完成抽樣及相關工廠查核作業，並經本局認可之品質管理驗證機構

追查符合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規定，且其產品經檢測結果符合國家標準汽車用輪

胎之要求。 

本次抽樣檢測發現 MAXXIS 公司管理嚴謹，廠內管制十分嚴格，員工於辦公室

及廠區內只能使用公司配給之手機，生產線嚴禁參訪，亦嚴禁相關圖面、文件資料外

流。就資安工作而言，以傳統製造業範疇應是模範生等級。 

MAXXIS 公司主要生產之車胎，為平價規格，產品利潤不高，主要市場為東南亞

各國、印度及中東國家之換胎。公司台籍幹部透露，泰國廠投資超過百億，去年獲利

不及 10 億，就這種情況，產品難於台灣生產，在海外生產基地亦不容易。據悉，該

公司已進行轉型計畫，總金額超過百億，在上海打造新的研發中心及生產基地。將來

東南亞各廠，維持供應原主供市場。台廠可能逐漸轉型為東南亞各廠場之試生產線，

訓練東南亞各廠場之中高階幹部，幫助解決東南亞各廠生產過程產生之問題。若要瞭

解輪胎最新發展狀況，以 MAXXIS 公司而言，在上海不在台灣。 

MAXXIS 公司中階以上幹部以台籍為主，穿插部分資深泰籍員工。台籍中階幹部

平均 30 歲左右，負責工廠主要生產管理，至泰國前在台灣母廠均不超過 3 年，而更

令人驚訝者為大部分非學習相關領域背景出身，亦非名校之頂尖學生，但皆能順利執

行所在職務所必須完成之工作。言談間可感覺到一種屬於新世代的務實思維及無奈：

他們非名校頂尖學生，所以無法進入一般認知薪資較好之電子產業公司。衡量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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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計只得選擇待遇偏低且工作相對費勞力的傳統產業。雖然不是那麼喜歡異鄉工

作，一則是公司積極的敦促，另外 MAXXIS 公司外派人員可有 1.5 至 2 倍的原薪資，

也就如此來到泰國。大部分初來至此地的中階幹部，薪資遠低於大家想像，但就是以

廠為家，努力維持工廠運作，絕大部分在不到 1 個月的時間都可成為 1 個強悍的管理

者。不過這些幹部也清楚，在泰國他們是外商，但薪資跟美商、歐商、日商、韓商無

法相比，不過主觀條件如學歷等擺不上檯面，也致使這些幹部不太敢跳槽。所以結論

是：這些年輕人不認為自己是草莓，但大環境太佔這些人便宜。 

公司不禁止台籍幹部與當地員工通婚，因此廠內有不少台、泰夫妻檔，某種程度

增加員工對公司的穩定度。 

另，MAXXIS 公司給付當地泰籍員工之薪資亦低於美商、歐商、日商、韓商，相

對也難進用優秀的當地員工。該廠台籍幹部流傳的一個笑話就極為傳神：我就是不太

會英文才找英文系畢業的泰籍員工做對非泰籍客戶的聯絡窗口，結果是我自己變成聯

絡窗口，我還要跟泰籍員工報告。所以，當台企太注重營運成本管控，反造成日常運

作的窒礙，亦不利於台廠在地深耕與藉由在地力量壯大。 

(二)正字標記與應施檢驗制度部分 

本局相關商品檢驗業務分為強制性及自願性兩類，強制性檢驗如本局之應施檢驗

商品；自願性檢驗則如正字標記商品。目前正字標記商品均使用國家標準為檢驗標

準；應施檢驗商品則大部分使用國家標準為檢驗標準，但有例外。本次正字標記產品

監督試驗之商品為汽車用輪胎，本屬本局公告之應施檢驗商品，無檢驗合格則不得於

國內販售。但因歷史因素正新橡膠公司所生產之輪胎亦向本局申請正字標記，所以造

成同一產品使用同一標準分別因應正字標記產品檢驗及應施檢驗。探詢廠方相關人員

亦不清楚兩種檢驗之差別，只有模糊認知須有檢驗才可於台灣販售輪胎。所以本局似

有在廠商資訊不甚清楚下，讓厰方付出了相對多的驗證費用之嫌。若有機會本局應就

自願性檢驗及強制性檢驗作一檢討，重複兩種制度的品目若可單純化，一種品目僅保

留一種合適的檢驗模式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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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國報告檢討部分 

出國報告以能提供閱報告者，相關出國目的有參考價值之資訊為佳。國外執行例

行之正字標記監督試驗，性質同國內之正字標記監督試驗。以本次受監督試驗之正字

標記廠商 MAXXIS 公司而言，台灣、越南、泰國、印尼、印度均執行類似的生產模

式，複雜度以台灣廠最高，產量以東南亞廠為多；但特別的是 MAXXIS 公司中國大

陸廠有最先進的產品線及最高的產量，但中國大陸廠未申請正字標記。本次赴

MAXXIS 公司泰國廠，廠方台籍幹部均非常忙碌，大部分無時間可關心正字標記監督

試驗，甚至無時間出面打招呼，當然受命配合之泰籍員工，雖忙碌但極為配合本局之

相關作業，所以除非本局規定執行監督試驗時須訪談高階主管，否則難以了解該公司

較為完整且最新之資訊。故就以執行相關業務並提供本局了解相關業界資訊且供本局

後續政策發展使用，執行台灣廠之監督試驗者於每次監督試驗後，彙整相關廠方相關

生產資訊並提出相關報告應較方便也較具實用性。 

 

 

 

 

 

 

 

 

 

 

 
 


